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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ＧＢ２００７５—２００６《摩托车乘员扶手》，与 ＧＢ２００７５—２００６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

如下：

———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摩托车乘员扶手和脚踏等装置的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增加了脚踏装置的技术要求（见４．２、５．３）；

———增加了对具备扶手和脚踏功能的辅助或附加装置要求（见第６章）；

———增加了拉带装置、手柄装置、脚踏装置等试验方法（见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００７５—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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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乘员扶手和脚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以下简称“摩托车”）乘员扶手（拉带装置、手柄装置）和脚踏装

置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两轮摩托车、边三轮摩托车主车和采用鞍座形式的正三轮摩托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５３５９．１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１部分：车辆类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３５９．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乘员扶手　狆犪狊狊犲狀犵犲狉犺犪狀犱犺狅犾犱狊

固定在摩托车上，可供乘员乘坐时握持的装置。

　　注：包括拉带装置、手柄装置。

３．２

拉带装置　犺犪狀犱犺狅犾犱狊狋狉犪狆狊

固定在摩托车上，可供乘员握持的带状装置。

３．３

手柄装置　犺犪狀犱犵狉犻狆犫犪狉狊

固定在摩托车上，可供乘员握持的柄状装置。

３．３．１

单手柄装置　狊犻狀犵犾犲犺犪狀犱犵狉犻狆犫犪狉狊

作为一个整体固定在车架上，可供乘员握持的柄状装置。

３．３．２

双手柄装置　狋狑狅犺犪狀犱犵狉犻狆犫犪狉狊

作为两部分分别对称固定在车架上，可供乘员握持的柄状装置。

３．４

脚踏装置　犳狅狅狋狉犲狊狋狊

固定在摩托车上，可供驾乘人员踩踏的脚蹬或踏板装置。

３．５

辅助装置　犪狊狊犻狊狋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

固定在摩托车上，可供乘员握持或驾乘人员踩踏的具有乘员扶手和脚踏功能的装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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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附加装置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特殊用途摩托车附带的，可供乘员握持或驾乘人员踩踏的具有乘员扶手和脚踏功能的装置。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拉带装置和手柄装置

当摩托车可载运乘员时，则该车型应配置拉带装置或手柄装置，且每种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如安装有可能误导乘员的辅助或附加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相关要求。

４．２　脚踏装置

摩托车的所有乘坐位置都应配置脚踏装置，且每种装置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脚踏装置上部空间平

面最小尺寸为３００ｍｍ长、１１０ｍｍ宽，其空间位置应保证驾乘人员脚部放置安全无阻碍。脚蹬装置应

避免在车辆行驶时，脚／腿与车辆旋转部件（如车轮）直接接触。

４．３　其他

摩托车随车技术文件应明确标明乘员扶手系统，并明示各装置及位置。

５　特殊要求

５．１　拉带装置

拉带装置应安装在车座上或者与车架连接的其他附件上，拉带的安装应有利于乘员方便地使用。

拉带及其连接件应能够承受２０００Ｎ垂直向上方向的拉力而不断裂，该拉力静态地施加于拉带表面中

央，最大压强应不大于２ＭＰａ。

拉带装置试验方法见附录Ａ。

５．２　手柄装置

对于使用一个手柄的乘员扶手装置，手柄应靠近车座并与车辆纵向中心平面垂直且左右对称，其位

置应有利于乘员方便地使用。手柄及其连接件应能够承受２０００Ｎ垂直向上方向的拉力而不断裂，该

拉力静态地施加于手柄表面中央，最大压强应不大于２ＭＰａ。

对于使用两个手柄的乘员扶手装置，手柄应在车座两侧对称布置，其位置应有利于乘员方便地使

用。每个手柄及其连接件都应能够承受１０００Ｎ垂直向上方向的拉力而不断裂，该拉力静态地施加于

手柄表面中央，最大压强不应大于１ＭＰａ。

手柄装置试验方法见附录Ｂ。

５．３　脚踏装置

摩托车每一个脚蹬或踏板及其连接件应能承受１７００Ｎ的垂直向下方向的压力而不断裂且不产生

任何影响其使用功能的永久变形。对于脚蹬，该压力应静态地施加于距离脚蹬最外端部１５ｍｍ处。对

于踏板，该压力应静态地施加于踏板脚踏区域内，未标明脚踏区域的踏板，应选择距离踏板最外缘

１５ｍｍ 处，最大压强应不大于２ＭＰａ。

脚踏装置试验方法见附录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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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附加要求

摩托车辅助装置或附加装置按功能划分对应拉带装置、手柄装置或脚踏装置类别；相关装置技术要

求应符合对应类别装置的要求。

７　标准的实施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２５个

月，所有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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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拉带装置试验方法

犃．１　样品状态确认

犃．１．１　试验样车的拉带安装应紧固牢靠，符合相关企业技术文件要求。

犃．１．２　拉带外表面不应存在破损、龟裂等影响试验结果的异常状态。

犃．２　样品的安装与紧固

犃．２．１　试验样车置于水平面，其纵向中心平面应竖直，将车辆固定牢靠，应防止座垫变形量过大而

脱落。

犃．２．２　试验样车被紧固后，拉带水平面中心应位于拉力计的正下方，以保证拉力垂直施加于拉带上。

犃．３　试验步骤

犃．３．１　施加的拉力应缓慢增加至２０００Ｎ，如图Ａ．１所示。

犃．３．２　拉带装置试验仅进行一次。

图犃．１　拉带装置拉力试验示意图

犃．４　试验结果判定

犃．４．１　当拉力达到或超过２０００Ｎ时，拉带不断裂，拉带与座椅（或车辆）的连接不发生脱落，则判定为

合格，并记录最大拉力值。

犃．４．２　当拉力未达到２０００Ｎ时，拉带断裂或者拉带与座椅（或车辆）的连接发生脱落，则判定为不合

格，并记录最大拉力值。

犃．５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结果数值保留到整数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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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手柄装置试验方法

犅．１　样品状态确认

犅．１．１　试验样车的手柄安装应紧固牢靠，符合相关企业技术文件要求。

犅．１．２　手柄外表面不应存在破损、裂痕等影响试验结果的异常状态。

犅．２　样品的安装与紧固

犅．２．１　试验样车置于水平面，其纵向中心平面应竖直，将车辆固定牢靠，其紧固位置不应对试验结果产

生影响。

犅．２．２　试验样车被紧固后，手柄水平面中心应位于拉力计的正下方，以保证拉力垂直施加于手柄上。

犅．３　单手柄装置

犅．３．１　试验步骤

犅．３．１．１　施加的拉力应缓慢增加至２０００Ｎ，如图Ｂ．１所示。

犅．３．１．２　手柄装置试验仅进行一次。

图犅．１　单手柄装置拉力试验示意图

犅．３．２　试验结果判定

犅．３．２．１　当拉力达到或超过２０００Ｎ时，手柄及其连接件不断裂，则判定为合格，并记录最大拉力值。

犅．３．２．２　当拉力未达到２０００Ｎ时，手柄或连接件断裂，则判定为不合格，并记录最大拉力值。

犅．４　双手柄装置

犅．４．１　试验步骤

犅．４．１．１　施加的拉力应缓慢增加至１０００Ｎ，如图Ｂ．２所示。

犅．４．１．２　单侧各手柄装置试验仅进行一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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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４．２　试验结果判定

犅．４．２．１　当拉力达到或超过１０００Ｎ时，手柄及其连接件不断裂，则判定为合格，并记录最大拉力值。

犅．４．２．２　当拉力未达到１０００Ｎ时，手柄或连接件断裂，则判定为不合格，并记录最大拉力值。

犅．５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结果数值保留到整数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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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脚踏装置试验方法

犆．１　样品状态确认

犆．１．１　试验样车的脚踏安装应紧固牢靠，符合相关企业技术文件要求。

犆．１．２　脚踏外表面不应存在破损、裂痕等影响试验结果的异常状态。

犆．２　样品的安装与紧固

犆．２．１　试验样车置于水平面，其纵向中心平面应竖直，将车辆固定牢靠，其紧固位置不应对试验结果产

生影响。

犆．２．２　试验样车被紧固后，脚踏受力点应位于压力计的正下方，以保证压力垂直施加于脚踏上。

犆．３　试验步骤

犆．３．１　施加的压力应缓慢增加至１７００Ｎ；脚蹬试验如图Ｃ．１所示，踏板试验如图Ｃ．２所示。

犆．３．２　单侧各脚蹬或踏板装置试验仅进行一次。

图犆．１　脚蹬压力试验示意图

图犆．２　踏板压力试验示意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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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４　试验结果判定

犆．４．１　当压力达到或超过１７００Ｎ时，脚蹬或踏板及其连接件不断裂且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使用功能的

永久变形，则判定为合格，并记录最大压力值。

犆．４．２　当压力未达到１７００Ｎ时，脚蹬或踏板及其连接件断裂或产生任何影响其使用功能的永久变

形，则判定为不合格，并记录最大压力值。

犆．５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结果数值保留到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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